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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 

入会邀请函 

 

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于 1991年成立，是成立较早的行业组织之一。商

会会员涉及足金、K金、银、铜、铂首饰、钻石、宝石、半宝石、人造石、钟表

制造及珠宝设备等领域。商会秉承“沟通、协调、开拓”的宗旨，在政府与企

业之间，积极发挥着“桥梁、纽带”的作用。商会服务于珠宝首饰企业，维护

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；正确、及时的为珠宝厂商提供国家有关政策、法律、对外

贸易、加工生产等方面的信息；组织技术、生产和管理等方面的交流；带领会

员参与国内外大型珠宝展，为会员提供展示产品的平台。 

现诚邀贵公司加入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，为商会的发展提出您宝贵的

意见和建议，共同为行业的发展而努力。 

静候佳音。 

顺颂： 

        商祺！ 

 

商会秘书处联系人：侯小姐  何小姐 

网址：http://www.pyjew.com          邮箱：pyzbcsh@163.com   

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珠宝产业园 22座（C）6二楼  

电话：（86）20-34878668              传真：（86）20-34878099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 

            2009年 3月 

后附“入会登记表”、“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行业规则” 

http://www.pyjew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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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会登记表 

企业名称 

中文 

英文 

企业网址  

经营范围  企业人数  

开业日期              企业国别（地区）  

企业详细地址 

国内 

国外（地区） 

联络电话 国内 国外（地区） 

传真号码 国内 国外（地区） 

董事长/总经理  手机  

企业联系人  电话  

邮箱地址  

入会日期  

申 

请 

单 

位 

 

 

 

签字盖章 

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批 

准 

单 

位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签字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请填妥入会申请表，并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传真或电邮至我会；  邮箱：pyzbcsh@163.com 

联系人：侯小姐 何小姐   电话：（86）20-34878668   传真：（86）20-34878099 

网址：http://www.pyjew.com       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珠宝产业园 22座（C）6二楼  

http://www.pyjew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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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请根据需要选择希望我会能提供的服务 

 

□ 提供国际/国内珠宝展览信息        □ 参加国际性/国内珠宝展览会 

□ 组织出国商务考察                 □ 组织国内商务考察 

□ 参加业务培训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技工培训服务 

□ 参加政策法规说明会               □ 参加各类洽谈会、招商会、推介会 

□ 人事管理外包服务                 □ 人才招聘外包服务 

□ 信息咨询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提供行业员工动态信息 

□ 法律咨询和顾问服务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要求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 

行业规则 

 

为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协调和理顺会员之间的关系，稳定生产秩序，增

强企业活力，防止会员之间员工的非正常流动，促进平等竞争，根据广州市番

禺区珠宝厂商会章程的精神，制定本行业规则，共同遵守。 

一、 入    会 

凡有合法工商登记的珠宝行业的相关企业，拥有员工十人以上，均可申请

加入广州市番禺区珠宝厂商会。 

1、企业向商会递交入会登记表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经商会常务理事会

审查并经理事会批准，即确认为商会会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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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会员享有商会章程规定的各种权利，同时必须履行商会章程规定的各项

义务，各会员不论投资规模大小，在商会的地位一律平等。 

3、在理事数量不超过会员数量 30%的情况下，商会会员可申请加入理事会，

由两位理事推荐，经理事会通过，并补足入会费差额，便可成为理事会成员。 

二 、员工的招用 

会员招用员工，须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劳动法规的规定，保障劳资双方的合

法权益，并注重员工的技术培训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，在国内外树立良好信誉。 

为了方便商会协调对员工的管理，会员如有必要可填报《员工动态表》反

映员工的流动情况，商会并将员工动态通报全区各珠宝首饰厂，供各厂在招工

时参考。 

员工因违法或严重违反厂规被开除的，会员应上报商会，由商会向其他会

员发出通知。 

三、 会费和月费 

     会员应向商会交纳的费用分别为入会费和月费，入会费和月费是商会的活 

动经费，会员应自觉交纳。 

1、商会理事会会员入会费为人民币不少于 20000元，会员入会费为不少于

5000 元。会员应在入会后三十天内一次性交纳，如确有困难，可向商会申请缓

交，但最迟应在半年内交清。 

2、会员月费为人民币不少于 400元/月。每次预交半年或一年会费。 

四、交     流 

1、 为了不断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，鼓励会员之间进

行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，商会将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内外交流活动，及时向会

员通报各种有关信息和动向。 

2、各会员应以质量和信誉求发展，发扬协作精神，团结一致、共同发展，

为繁荣番禺珠宝生产业作出贡献。商会应注意协调和理顺会员间的关系，主动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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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地解决会员的矛盾和困难。 

 

五、 附    则 

   本规则未涉及的问题，可在商会每季举行的理事会例会中进行修订和补充，

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的理事通过即为有效。 


